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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九届会议  第六十九年 

议程项目 13 和 115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 

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千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   
 
 
 

  2014年 12月 15 日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分别在大会第 65/7 号决议和安理会第 1947(2010)决议中

欢迎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第一个五年审查提出的建议，并呼吁在 2010 年审查完

成五年之后，在 2015 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 

 我们谨提请你注意关于即将进行的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2015年审查(2015年

审查)的范围、职权范围和方式的提议(见附件一)。该职权范围反映了在建设和平

委员会的框架内进行的广泛的政府间协商进程的结果，并通过我们各自部门开展

的进一步磋商进行了汇总。 

 我还随附 2014 年 11 月 25 日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安东

尼奥·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阁下的信(见附件二)，其中载有已同意作为

职权范围中要求的作为 2015 年审查依据的个案研究对象的五个国家名单。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预计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 2015 年审查将会根据该职权

范围进行。我们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名义请你按照其中的要求进行。请秘书长

研究审查的供资安排的所有可能的选择，尽早向大会汇报。 

 关于提示性时间表，考虑到有必要确保包容性磋商进程，职权范围所述第一

阶段应于 2015 年 6 月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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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包括提名政府间协商的两位共同主持人，协商最后将向大会和安全

理事会提交结果供审议并采取适当行动，这一阶段应于 2015 年 12 月底完成。 

 请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萨姆·卡汉巴·库泰萨(签名)  穆罕默德·泽内·谢里夫(签名) 

 大会主席  安全理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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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5年建设和平架构十年期审查 

  (2014年 10月 31日) 
 

  拟议职权范围建议 
 

  导言 
 

1. 建设和平架构由建设和平委员会、建设和平基金和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组

成。该架构自 2005 年设立以来，一直力求找到支持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的有效

方式，并清楚认识自己在对刚刚摆脱冲突国家的各种形式的国际参与中的角色。

2010 年，共同主持人关于建设和平架构审查的报告(A/64/868-S/2010/393)得出结

论认为，虽然各会员国依然大力支持建设和平委员会，但委员会尚未充分发挥其

潜力。自 2010 年以来，建设和平委员会年度工作方案的组织方式一直是为了使

其能够监测和衡量 2010 年审查所产生的相关建议的实施进展情况。 

2. 在共同主持人的报告发布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通过

了同文决议(大会第 65/7 号决议和安理会第 1947(2010)号决议)，吁请“在本决议

通过五年后”，即在 2015 年“再进行一次全面审查”。2015 年审查提供了一个机

会，便于评估 2005 年设立建设和平架构的最初设想和宗旨，以期加强该架构，

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其潜力。考虑到 2005 年以来联合国和国际系统的新发展，审

查应研究这一设想的持续相关性。2015 年审查应在 2010 年审查产生的建议以及

在执行方面取得的进展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如何调整建设和平架构的职能和结

构，以适应联合国建设和平做法当前和新出现的需求及现有差距。 

  目标 
 

3. 2005 年，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其题为“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

全和人权”的报告中建议设立建设和平框架，他在报告中指出，“联合国的体制

有一个重大空白：联合国系统没有一个机构来有效应对帮助各国从战争过渡到永

久和平的挑战”(A/59/2005，第 114 段)。这一空白还包括缺乏集体一致行动来应

对维持和平的复杂挑战，反映出联合国以及国际制度其他部分需要在这方面予以

强化。建设和平架构的设立就是为了弥补这一系统性空白。 

4. 自那以来，指导联合国和国际建设和平努力以及对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的工

作的政策以及业务对策一再发生变化。2015 年审查应研究这些变化对于 2005 年

确定的各项空白的重要性及其对建设和平架构和联合国系统业务实体的角色和

定位的影响。 

5. 基于这一分析，审查应当提出如何加强建设和平架构的业绩和影响，以期充

分实现其潜力。为此，审查应当就建设和平架构的运作、资源和工作方式及其与

同其开展合作的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的联系提出建议。 

http://undocs.org/ch/A/64/868
http://undocs.org/ch/S/2010/393
http://undocs.org/ch/A/59/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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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的主要内容 
 

6. 为实现这一目标，审查所依据的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联合国和国际行为体自 2005 年以来在支持建设和平努力和对刚刚摆脱

冲突的国家开展工作的政策框架和业务对策的总体情况； 

 (b) 2005 年设立建设和平架构的最初设想以及对其运作和影响的期望。分

析应研究给予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任务、资源、结构和授权是否和如何对应了这一

设想并满足了这些期望； 

 (c) 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利用了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多样化成员结构，包括区域

行为体的作用，以支持更广泛的建设和平目标。分析应探讨如何改进建设和平委

员会的工作方法和决策程序，以使其成员更多地参与，并促进各种建设和平行为

体的投入； 

 (d) 考虑到建设和平委员会相对于有关联合国业务实体的角色、工作方向和

定位，这两者之间的潜在互补领域。在这方面的分析还应研究最适于建设和平委

员会参与的局势和情况及其能够最有效地支持国家、区域和国际努力的方面；存

在优势和局限性的现有和潜在领域； 

 (e) 限制联合国预防冲突再次爆发的成效和能力的持续和(或)新出现的差距

和制约因素。分析还应研究在调动和协调其他国际组织或成员国支持冲突后建设

和平而提供的必要的政治、技术和资金支持方面存在的长期和新出现的挑战； 

 (f) (包括在建设和平委员会国别参与方面)相互问责和承诺框架的潜在效用

和局限性。分析还应研究这些框架对联合国对刚刚摆脱冲突各国的支持的性质的

影响； 

 (g) 上述领域的发展和持续存在的差距对建设和平委员会为其授权机构—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供咨询，以支持有关国家更广泛的建设和平目标这一职责

的影响。 

  建议的方法 
 

7. 2015 年审查所依据的分析应立足于三至五个国别个案研究(建设和平委员会

和非建设和平委员会议程国家兼而有之)，从中可以得出有关进展情况、效力和

失败的更广泛的经验教训。分析还应结合和配合即将举行的秘书长对维持和平行

动的审查进行。个案研究将结合更广泛的政策和体制审查。分析应阐明： 

 (a) 导致有关国家取得显著进展或问题复发的因素； 

 (b) 2005 年以来区域、国际和联合国应对冲突后局势的对策的演变； 

 (c) 建设和平架构在参与中对这些对策的贡献的性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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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的方法 
 

主要原则 

8. 选定的审查模式应符合下列所有主要原则： 

 (a) 遵守大会第 65/7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1947(2010)号决议第5段以及大

会第 60/180 号决议和安理会第 1645(2005)号决议第 27 段规定的条件，确保进程

的结果最终是通过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包容性政府间进程产生的； 

 (b) 遵守和符合预先确定的总体目标、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c) 酌情纳入个案研究对象国家和建设和平委员会议程上的国家现任和前

政府官员以及其他国家和地方利益攸关方的观点，作为分析和建议的依据； 

 (d) 纳入非洲联盟以及其它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联合国和非联合国利益

攸关方(例如国际金融机构)的意见和看法； 

 (e) 在向依据国别研究拟订的体制和政策审查提供有关情况时，利用联合国

内外的有关专门知识和经验，包括前政府官员的专门知识。 

  结构和程序 
 

9. 根据这些原则，提议按照以下方式实施一个两阶段进程： 

 (a) 根据职权范围进行的国别研究和相应分析将由专家/顾问进行。专家们

将在为体制和政策审查提供依据的国别研究中得出的信息和分析以及联合国内

外投入的基础上，编写一份主要结论和行动建议综合报告； 

 (b) 专家/顾问将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交综合报告。这两个主要机构主席

将联合启动一个政府间进程，以审议专家/顾问提出的各项建议，并形成商定建议

供大会和安理会审议并作出最后决定。 

10.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被要求按照各自2015年日历确定两阶段进程的完成时限。 

11. 因此，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建议下列程序供审议： 

 (a)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将请秘书长提名最多 7 名专家/顾问，组成一个咨询

小组。按照招聘外部专家的惯例和条例，专家们将具备相关专业背景和专门知识。

他们将形成多样化地域平衡，特别是利用非洲的相关专门知识。在物色咨询小组

成员的过程中，秘书长将与会员国，包括在纽约的相关核心成员小组和成员集团

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进行协商，以确保该进程充分透明； 

 (b) 咨询小组将依据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规定的职权范围和方法监督开展个

案研究并形成结论和建议的进程。咨询小组将由秘书长指定的一个小型秘书处提

供支持。秘书长将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报支持小组工作的财务安排。除了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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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则”所列各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的意见和观点以外，咨询小组在编写概

述主要结论和建议的综合报告过程中将与会员国，包括在纽约的相关核心成员小

组和成员集团进行协商； 

 (c) 咨询小组将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出其结论和建议； 

 (d) 在收到咨询小组的结论和建议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将共同指定不超过

两名常驻代表，共同主持包容性政府间进程，以审查结论并审议建议。共同主持

人随后将汇总并提交政府间进程的结果，供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审议并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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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4 年 11 月 25 日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给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继我 2014 年 11 月 3 日转递“建设和平架构”2015 年审查的拟议职权范围的

信之后，谨以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再次写信。 

 在该信中，我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出一份提示性国家名单，这份名单可为

个案研究提供一个适当的基础，以便审查能够得出广泛的经验教训、分析和建议，

供两个机构注意和随后审议。 

 在与有关国家的代表以及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协商后，我高兴地通

报，下列国家已同意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塞拉利昂、南

苏丹和东帝汶。 

 

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 

安东尼奥·阿吉亚尔·帕特利奥塔(签名) 

 

 


